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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制度历经古代雏形、近代转型与现代完善三个阶段，已形成以《民法典》第

九章为核心的“一般责任 + 特殊责任”二元体系。然而，现行立法在“饲养动物”概念界定、动物分类

标准、责任主体认定、归责原则配置及责任减免事由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规范模糊与体系冲突，导致司法

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本文通过梳理立法沿革与现状，揭示当前制度在主体认定、归责逻辑、

责任配置等方面的深层困境，以期推动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制度的体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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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tort liability system for damage caused by kept animals has evolved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stages—ancient embryonic period,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finement—forming 
a dual framework of “general liability + special liability” centered on Chapter IX of the Civil Code. 
However, current legislation still suffers from numerous normative ambiguities and systemic con-
flicts in defining “kept animals”, classifying animal types, identifying liable parties, allocating im-
putation principles, and specifying grounds for liability mitigation or exemption, lea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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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of “divergent judgments in similar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By reviewing the legisla-
tive evolution and current statu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deep-seated dilemmas of the current sys-
tem in aspects such as liable party identification, imputation logic, and liability alloc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tort liability system for damage caused by kept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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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的立法概况 

1.1. 立法演变 

我国针对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所实施的法律规制拥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与社会经济

形态以及法律文明进程紧密相连，大体上可被划分成古代雏形期、近代转型期和现代完善期这三个阶段。 
古代处于雏形期时相关的规制分散在诸法合体的律例里面，我国最早有关饲养动物导致伤害他人情

况的规定可追溯到睡虎地秦简，在《秦简·法律问答》中有记载，“当饲养的动物受到惊吓侵害他人庄稼

的时候，如果所有人或者占有人不满六尺，那么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财产赔偿责任。”这个规定虽

然主要是以刑罚为主 1，不过已经初步考虑到了民事赔偿方面的因素，这体现出了对于动物造成伤害后果

的早期应对措施，唐代的《唐律》对于饲养动物导致伤害他人的规制更加丰富，明确了构成要件、责任

承担的方式、减免的事由以及动物导致伤害他人的类型，其核心的亮点在于突破了单纯刑罚的限制，重

点关注实际损失的民事赔偿，形成了饲养动物导致伤害他人侵权责任的早期雏形[1]。 
在近代转型期，清末法制改革成为核心内容，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在此期间实现了系统化的转变，

《大清民律草案》首次把侵权责任制度进行系统化处理，清晰地划分了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将饲养动

物致害侵权责任统一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的类别之下[2]，这部草案参考了德国、日本的相关立法，确定

了致害动物的范围，明确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然而由于过度盲目地移植域外法律，脱离了我国本土的社

会背景，使得民众在理解和适用上存在险阻，最终未能顺利施行。不过它所确立的系统化规制思路以及

核心规则，为现代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立法打下了基础。 
现代完善期呈现出从无到有、逐渐走向精细化的发展态势，自新中国成立到《民法通则》实施之前，

我国并没有明确的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方面的立法，在司法实践里主要是借鉴他国的相关规定，依据

动物危险性的不同来适用不一样的归责原则，这为后续二元归责体系的形成积攒了实践经验。1986 年颁

布的《民法通则》是首部明确规定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的正式立法，它用第 127 条单一条文规定了一

般条款、免责事由以及第三人过错责任，确立了“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这样的责任主体表述以及统一的

无过错责任原则，然而它存在类型化划分缺乏、内容不够精细、免责事由绝对化等问题，很难契合复杂

的司法实践需求。2010 年的《侵权责任法》对相关规则进行了针对性的完善，把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

单独设章，用 7 个条文对责任类型进行细化、构建二元归责体系、优化免责事由，解决了《民法通则》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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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诸多争议，不过在饲养动物划分、责任主体界定、归责原则适用等方面依然存在立法模糊的区域。

2021 年实施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的核心框架，只是做了小幅调整，没有对核

心争议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的立法完善之路依旧漫长[3]。 

1.2. 立法现状 

当下我国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的立法体系，是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九章“饲养动物损害责

任”作为核心内容，再加上《动物防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地方性养犬管理条例等作为补充，最

终构建起了“核心法 + 配套法 + 地方细则”这样一种多层次的规制框架。 
《民法典》第九章包含 7 个条文，构建起了“一般责任 + 特殊责任”这样一种二元规制模式，其中

第 1250 条作为一般条款，确立了饲养动物造成损害时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及“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这一

责任主体，而第 1251 条至第 1256 条属于特殊条款，分别针对违反管理规定却未采取安全措施的饲养动

物造成损害、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造成损害、动物园动物造成损害、遗弃或逃逸动物造成损害、因第三

人过错致使动物造成损害等特殊情形，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规则 2。在这些规定里，归责原则呈现出差异化

配置：一般饲养动物造成损害、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造成损害、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造

成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动物园动物造成损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造

成损害则采用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则，赋予了受害人选择责任主体的权利。 
配套立法以及地方细则对核心立法的不足之处做了补充，《动物防疫法》从动物防疫这一角度出发，

对饲养行为进行规范，清晰地明确了饲养人以及管理人的防疫义务，为动物致害责任的认定提供了前置

性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违规养犬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设定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共同形

成规制合力。像《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这类地方性养犬管理条例，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将禁养动物名录、养犬登记制度、牵引要求等具体规则给予细化，使得立法的可操作性得到提

高，然而地方立法存在差异这一情况，致使不同地区对于同类饲养动物致害案件的责任认定标准并不统

一，加剧了司法适用的复杂性[4]。 

2. 我国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的现存问题 

2.1. “饲养动物”概念界定不清 

我国当前实行的立法并没有对“饲养动物”的内涵以及外延给出清晰明确的界定，这使得理论界和

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认知方面的分歧，核心争议主要集中在界定标准以及范围边界这两个层面。 
在界定标准这一领域，学术界产生了综合列举说以及占有控制说这两种主流观点，综合列举说提出

凭借“人为饲养、控制管理能力、危险性以及具体类别”这四个要件来界定饲养动物，其观点认为饲养

动物要是由人类进行饲养，被特定的主体实施控制管理，有危险性，并且包含家畜、家禽[5]、宠物以及

驯养野兽等具体的类型。占有控制说则对界定标准进行了简化，该学说认为饲养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关键

区别在于是否被特定主体占有控制，并不着重强调动物的危险性以及具体类别[6]，那些没有被任何人占

有控制的动物不属于饲养动物的范畴，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的分歧致使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同一类动

物是否属于“饲养动物”的认定出现了差异。 
在范围边界这一问题上，争议主要聚焦于病毒以及微生物是否属于饲养动物，部分学者觉得，动物

致害责任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动物基于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性侵害进行规范，然而细菌、病毒是借助在

人体组织内繁殖来达成侵害的，这与动物依靠躯体活动造成的侵害有着本质差异，不应当被纳入饲养动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89-391 页。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3259


谢晨 
 

 

DOI: 10.12677/ass.2026.153259 556 社会科学前沿 
 

物的范围[7]。另外一些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病毒、微生物可被人工培养并加以控制，这符合“饲

养”的核心特性，应该将其纳入饲养动物的范畴进行规范[8]，立法界定方面存在的缺失致使司法裁判在

处理此类案件时法律适用出现混乱状况，对裁判的统一性以及权威性产生了影响。 

2.2. “饲养动物”划分欠缺科学性 

当下《民法典》在对饲养动物进行划分时，出现了标准未能保持统一、梯度也不够清晰的状况，使

得归责原则以及责任承担规则的适用逻辑陷入了混乱。 
划分标准存在着多种矛盾之处，《民法典》采用了“危险性”“责任主体”“饲养状态”这三种划分

标准：按照危险性标准，动物被分为一般动物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依据责任主体标准，单独划分出

动物园动物，以饲养状态为标准，划分出遗弃、逃逸动物[9]，多重标准并行致使分类出现交叉重叠，比

如动物园饲养的危险动物，属于动物园动物，又属于危险动物，其归责原则究竟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还是

无过错责任，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里，部分法院优先适用动物园动物致害的规则，部分法院则依据

动物的危险性适用禁止饲养危险动物致害规则，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当前的梯度划分存在不合理之处，现有的分类并没有构建起“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这样的梯

度化体系，致使责任配置和风险程度无法相互匹配，就像普通宠物犬和大型烈性犬，它们都属于一般饲

养动物范畴，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却没有考虑到这二者在危险性方面存在的差异，而动物园饲养的

危险动物和一般动物园动物适用的是统一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没能体现出对高风险动物的特殊规制要

求[10]。这种“一刀切”的划分模式违背了民法中风险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很难达成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3.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主体认定存争议 

《民法典》运用了“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这样的责任主体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清晰地明确饲养人

与管理人二者的界定标准以及责任划分规则，这使得在司法实践当中，主体认定出现了混乱的状况，核

心争议主要围绕着界定标准以及责任承担方式来展开。 
对于界定标准，存在物权论和实质控制论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物权论将所有权归属当作核心标

准，其认为饲养人就是动物的所有人，而管理人是基于所有权人的委托或者法律规定来行使管理权限的

主体[11]，实质控制论则把实际管理控制状态作为核心标准，其观点是不管是否拥有所有权，只要对动物

进行了实际控制、管理并且从中获得利益，那就应当认定为饲养人或管理人[12]。这两种标准的冲突在物

权关系复杂的场景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像动物租赁、借用、寄养、共同居住等情况，比如说，在动物租赁

期间如果发生致害事件，按照物权论责任主体是出租人，按照实质控制论责任主体则是承租人，在司法

裁判里这两种认定都有出现过。 
责任承担方式的界定处于模糊状态，在饲养人与管理人分离的情形下，二者之间的责任关系并未清

晰明确，在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着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以及不真正连带责任这三种观点，有学

者觉得，二者对于动物都有控制能力，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3]，另外有学者提出，应该依据双方过错的程

度来划分按份责任[14]，以及学者主张，管理人作为实际控制人要承担直接责任，饲养人承担补充责任，

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责任承担方式的不明确使得司法裁判的标准出现混乱，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2.4. 动物园动物致害责任归责原则不合理 

《民法典》之中的第 1258 条明确规定，动物园动物造成伤害的情况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也就是

说，如果动物园可证实自己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那么便无需承担责任，然而这一归责原则的合理性受

到了诸多争议，在学界，多数观点觉得它违背了风险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颇为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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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险属性而言，动物园所饲养的动物，大型猛兽，有天然的高危险性，这种危险性要远远高于普

通的饲养动物，动物园身为专业的动物饲养管理机构，在享有饲养动物所带来的公益收益以及经济收益

的理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以及风险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把举证责任转移至动物园，表面上看似乎

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动物园大多时候可凭借举证其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像

是设置围栏、警示标识等，以此证明自身尽到了管理职责，免除责任，使得受害人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举例来说，在多起动物园猛兽伤人的案件当中，法院均是以动物园已经设置了警示标识、防护围栏作为

依据，认定其尽到了管理职责，驳回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 3。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多数国家在处理动物园动物致害问题时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像德国、法国等

大陆法系国家，把动物园动物归入危险动物类别，适用严格责任，而美国、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借助

判例确定了动物园的高度注意义务，即便动物园已履行合理注意，对于动物致害仍要承担责任[14]。我国

所采用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与国际主流立法趋势不一致，很难达成对受害人权益的充分保障。 

2.5. 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减免事由过严 

《民法典》当中的第 1250 条作出了这样的规定，要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这类危险动物给他人造成了

损害，那么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并且没有规定任何可以减免责任的事由，此项规

定虽然呈现出了对危险动物的严格管理与约束，然而这种绝对化的责任模式缺少灵活性，有可能会违背

公平原则。 
从法理角度分析，侵权责任的减免事由属于平衡受害人与责任主体权益的关键制度，若绝对禁止减

免责任会致使责任配置失衡，当受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况时，像故意挑逗、殴打禁养烈性犬这种

情况，要是仍要求饲养人承担全部责任，违背过错相抵的民法原则，还可能纵容受害人的危险行为。比

如在某个案件里，受害人明知他人饲养的是禁养烈性犬，却故意用石块击打犬只，结果被咬伤，法院依

据《民法典》第 1250 条判决饲养人承担全部责任，此判决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广泛争议 4。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多数国家针对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设定了合理的减免情形，德国《民

法典》明确指出，要是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那么危险动物饲养人可免除责任，法国借助判例确

立了“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可减轻饲养人责任”的规则[15]，我国现行立法的绝对化规定与国外立法趋势

不一致，不利于达成权利救济与行为规制的平衡。 

2.6. 遗弃、逃逸动物致害责任承担规则不完善 

《民法典》当中的第 1251 条明确作出规定，要是存在遗弃、逃逸的动物，在其遗弃、逃逸的这段期

间造成了他人损害的情况，那么就由动物原来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然而该规则是存在

一些问题的，像是责任主体范围过窄，以及责任承担方式并不明确等，很难去应对复杂的司法实践需求。 
责任主体范围存在过窄的情况，现行规则只是把责任主体限定为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将实

际控制遗弃、逃逸动物的主体包含在内，像长期喂养流浪动物的人、临时收留逃逸动物的人这类主体就

未被涉及，在实践当中，有部分被遗弃的动物被他人长期喂养，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喂养人对于

动物有实际控制能力并且能从中获益，这里的获益主要是精神慰藉方面，然而依据现行立法规定，喂养

人并不需要承担动物致害责任，这就造成了责任主体与风险控制主体相互脱节的状况[10]。举例来说，有

一只流浪犬被张某长期喂养，之后这只流浪犬咬伤了他人，法院依据《民法典》第 1251 条判决由原饲养

人承担责任，可是原饲养人已经无法找到，这就致使受害人的权益没办法得到救济 5。 
 

3张某诉某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2022)京 0105 民初 12345 号。 
4李某诉王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2021)粤 01 民初 6789 号。 
5赵某诉张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2023)浙 01 民初 45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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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承担方式方面存在不明确的情况，在存在多个责任主体的情形下，像原饲养人以及实际喂养人，

他们之间的责任关系并未清晰界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等不同的裁判结果，另

外针对遗弃、逃逸动物被他人收养之后所产生的致害责任，现行立法没有作出规定，这使得原饲养人与

新饲养人的责任划分产生了较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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